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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全球暖化議題引起熱烈討論，從臺灣 2015 年 6 月三讀通過的《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減法》）中可看見台灣對溫室氣體減量的決心與

初步規劃。在瀏覽過《溫減法》相關新聞及檔案後，激發我們對於溫室氣體減量

法規及其政策制度的好奇，並且於閱讀相關文章的過程中，接觸到一個從前未曾

聽聞的制度－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就此踏上了研究之路。 

 
二、研究目的 

 

  了解溫室氣體交易制度的原理及運作，探討各國施行的制度樣貌及成果並進一

步思考臺灣未來實施此制度的可行性及影響。 

 

三、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何謂溫室氣體交易制度？ 

（一）緣起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伴隨經濟活動的快速崛起，大量使用的化石燃料，

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體濃度漸增，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氣候異常等環境問題不斷加劇，到了 20 世紀，氣後及環境帶來的問題不

勝枚舉，這才迫使人類開始正視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控制人為溫室氣體的

排放，希望能減緩地球暖化的趨勢以及過量溫室氣體造成的問題。1992 年，

聯合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宗旨為「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做出

全球性管制」，但在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持續

上升，會員國是否有執行減量的目標令人存疑，亦在國際上掀起一波爭議，

於是制定有約束力公約的共識便隨之產生。 

 
1997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

此次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為有約束效力的公約，要求工業國家承擔溫

室氣體減量責任，並予以規範。 

確定 

研究主題 

查詢 

相關資料 

彙整 

整理資料 

分析 

討論資訊 
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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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溫室氣體的減量儼然成為各國努力的目標，將溫室氣體排放權

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加入市場機制，以此作為減排溫室氣體的一

種策略，即是本研究溫室氣體交易制度。 

 
（二）總量管制與交易理論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為一市場導向的環境政策工具，其理 

論基礎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謝德勇，2012）而寇斯定理的

內容中則提到：「污染權是可以用來交易，亦即以市場機制來解決經濟系

的外部性問題，以獲取較佳的環境效益。」（經濟部能源局網，2010）在

進行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前，必須先建立在有總量管制的基礎之下，對各個

排放源做出限制。「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2015）藉由政府訂定排放總量的目標，企業需要進行減排或購

買更多排放權，以符合政府的規定。此制度提供排放者一個自動減量的誘

因，企業能從拋售碳權或減少買碳權的成本中獲利。企業能自主衡量要增

加購買碳權的成本，或是要增加發展減碳技術的成本，是個有彈性、有選

擇空間的制度。 

 

排放交易制度的運行方式如以下：假設一經濟體僅有甲乙兩家企業，

為促進溫室氣體減量而在此經濟體實施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對於甲乙兩家

企業來說，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成本並不相同，若甲企業進行減量的成本

低於乙企業，那麼甲企業可以將排放量降低至政府規定目標之下，做出額

外減量，將未使用完的配額售出，從中獲利。而對於乙企業來說，自行減

碳成本高，因此可向甲購入多餘排放權較為划算，此舉節省了減量成本。

就整個經濟體而論，甲由額外減量獲利；乙則是節省了較高的自行減碳成

本，在雙方得利的情形之下，排放交易制度的商機產生，形成一具有誘因

的減碳配套措施，如（圖一），而其中政府會對於總量管制與碳權交易市

場進行核查。 
 

圖一：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簡易流程 

（圖一資料來源：謝德勇（2012）。歐盟碳排放交易制度之缺陷分析。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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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費配額與拍賣 

 
總量管制下，將由政府分配企業可以排放的碳量，此分配方式分成兩

種，一是免費的配給額度，二是透過政府拍賣取得，而排放源所能購買的

碳權上限會依其排放量做計算。這兩種方式的比例將會由專家學者進行評

估衡量。 

二、溫室氣體交易實施情況  

  以下所介紹的是目前強制施行碳交易之國家制度，而採行自願性減量機制並

實施碳交易的國家如：加拿大、南韓等，不在此研究範圍中。 

 
（一）實施國家／區域 

 
表一 實施強制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制度名稱 實施年度 

歐盟 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 2005 

紐西蘭 紐西蘭排放交易系統（NZ ET） 2008 

美國 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初始計畫（RGGI） 2009 

日本 

東京 

東京排放交易系統 

（Tokyo-Emission Trading System） 

2010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市場規模 

 
        歐洲氣候交易中心的執行長派翠克．伯利預估「隨著全球減碳風起雲

湧，2020 年時，全球碳交易金額將從現今的 1260 億美元躍升到 2 兆美元之

多，甚至超越全球石油交易額。」（遠見雜誌，2010）2005 年歐盟初實施

碳交易制度時，當年的碳交易金額僅 9500 萬歐元，但隨著制度的完備、參

與國家的投入，在 2007 年時交易金額超過 10 億歐元，更在 2009 年創下 55 

億歐元的交易額，在短短 4 年間成長近 58 倍，亦即平均年成長率超過 10 

倍，可謂目前最具成長潛力的交易市場。 

（三）制度內容 

１、氣體種類 

各國溫室氣體交易之主要氣體為 CO2，如美國及日本皆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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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交易，CO2 交易金額與總量占了溫室氣體交易的絕大部分，因

此目前國際上又將溫室氣體交易稱為碳交易。此外在京都議定書中

規範的其他五種氣體，即 N2O、CH4、HFCs、PFCs、SF6，亦有於

其它國家進行交易。 

 
２、規範產業 

 
在不同市場中，碳交易著眼的產業也不盡相同，如於歐盟所規範

的產業主要集中於工業，初階段對電力、提煉、鋼鐵、玻璃、造紙、

製陶業等進行規範，這些產業的 CO2 排放量高達歐洲排放量的一半，

而歐盟未來還會以階段性的方式將更多產業納入管制。另一方面，美

國以能源產業做為首要管控對象，如：電力、天然氣、燃油煤。而以

自然資源為主要生產產業的紐西蘭，則以林木業為首要目標，接著對

化石燃料、電力、農業等產業進行規範。東京排放交易系統則以東京

地區的大型機構為規範對象，如：大型辦公大樓及工廠。 

 
３、分配方式 

 
溫室氣體交易分配方式分為兩類：免費分配與拍賣。歐盟與紐西

蘭在分配方式上採階段漸進式，即是初實施溫室氣體交易時以免費分

配的碳權數量為大宗，隨著制度推行後逐漸降低免費分配比例並提高

拍賣比例，如：歐盟於階段一高達 95％之碳權為免費分配，在階段二

階段三分別降為 90％、50％，預計於 2027 年，碳權將全數由拍賣方式

取得。日本東京則依各地區對能源電力需求，並參考歷史排放量，直

接進行免費分配。美國則訂定至少需有 25％ 的碳權採拍賣方式取得，

而目前已有高達 9 成的碳權是經由拍賣取得。 

 
４、超量懲罰 

 
於環保意識抬頭的今日，消費者越來越注重自己所購買的產品是否

符合環保要求，公司、工廠在環保方面所建立的形象也逐漸受到民眾重

視，因此，美國即針對排放溫室氣體超量的廠商以公布其廠商名做為罰

責，其餘各國亦多以罰款或公布廠商名做為懲罰手段。 

（四）實施影響  

  因歐盟為目前已實施溫室氣體交易制度中制度較為完備、實施規模較大、

參與國家數較多，且為交易額最高者，故以下以歐盟為例淺述實施此制度後為

歐洲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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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減碳成效 

 

自 2005 年歐盟實施碳交易至今，其交易系統之成果可謂為榜樣。

以歐盟排碳最大國德國為例，在實施此制度後與基期年相比，碳排放

量足足降低了 21％，而歐盟第二大排碳國－英國則是下降 12％，其餘

各國之排碳量也多有下降。雖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三國，在碳排

放量上仍有 13％至 27％不等的成長，但因其碳排放原本即只占歐盟整

體的極少數，三國相加也不到德國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對整體影響不

大。故歐盟在實施排放交易系統後，不論整體趨勢或是排碳總量，都

有初步成效。 

 
２、企業出走 

 
歐洲各大電廠在實施碳交易制度後面臨因需購買碳權而增加生產成

本的問題，使歐洲部分地區電價上漲，甚至有些電廠因成本過高而關廠

或移轉至生產成本相較低廉的非洲及中東地區，如此不僅使當地就業率

下滑，對於減少碳排放的初衷也無法被落實。雖然目前歐盟對於因碳交

易制度而受損的廠商有補貼政策，但廠商表明補貼金額並不足以彌補損

失，運作生產仍有受限之處，故有將生產基地移往其他制度較鬆地區的

情況。 

 

３、核配量過剩  

 

  歐盟當初在進行碳權分配時參考了廠商過往排碳紀錄，部分排碳

大戶便浮報過去排碳量，藉以提高未來的分配額，造成實施後的實際

排碳量低於在市場流通的碳權量，使交易市場供需不均、碳權金額滑

落，也讓廠商因市面上仍有足夠的碳權可購買而降低減碳必要性。歐

盟藉階段性實施來逐步改善此情況，即觀察前一階段各廠排放量做為

下一階段的分配額考量，但在 2012 年第二階段結束時在市場上仍多 出

近總額 10％的碳權數量。歐盟在實施過程中也歷經美國金融海嘯、歐

債危機等經濟衝擊，經濟衰退使工、商業的發展下降，規劃的碳核配

量大量剩餘，使碳權金額大跌，減低廠商投資減碳技術。 

 
  觀察歐盟制度運行國家可發現，在制度內容方面，各國依據國內情況

所制定出的制度細項皆有所不同，可適應該國產業及排碳狀況。以歐盟為

例，在實施交易制度後雖確實能達到減碳效果，但同時也對廠商帶來衝擊，

且碳交易市場也容易因碳權供給不均，進而導致市場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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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實施溫室氣體交易制度的可行度 

 
（一）背景 

 

１、臺灣排放二氧化碳的現況 

 

  「我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從 1990 年 136.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上升至 2012 年 270.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約計成長 98％。」

（行政院環保署網站，2014）在臺灣二氧化碳為主要的人為排放溫室氣

體，約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96.21％。 

 

 

 

 

 

 

 

 

 

 

 

 

 

 

 

 

圖二：臺灣 1990 至 2012 年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圖二資料來源：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 （2014）。 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報告。2015 年 9 月 13 日，取自 http://unfccc.saveoursky.org.tw/2014nir/） 

 

２、相關規範法律 

 
  立法院在 2015 年 7 月 1 日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是臺

灣政府首度因應氣候變遷所制定的法律，自此臺灣正式邁入減碳的時

代。此法明定我國在 2050 年的減量目標，並確立管理措施，在未來也

將陸續訂定施行細則及相關配套措施使此制運行能更加完備。 

 

 

 

 

 

 

 

http://unfccc.saveoursky.org.tw/2014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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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行方式 

 

 １、規範氣體 

 

  已實施交易制度的各國，多以二氧化碳為交易的溫室氣體，而臺灣

的溫室氣體排放也多以二氧化碳為主，約占溫室氣體總排放的 96.21％，

因此臺灣實施此制度初期可以二氧化碳為主要交易的氣體。 

 
 

２、規範的排碳產業 

 
臺灣各部門的排碳量以工業部門為最，占總排放的 49％，因此在

施實溫室氣體交易制度時，可先從工業體系著手。而電力使用排放占

臺灣工業排碳量中超過 60％，因此也可效法美澳等地區將電業納入規

範產業之中。 

 

 

 

 

 

 

 

 

 

 
 

圖三：臺灣 2013 年各部門排碳比例 

（圖三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4）。溫室氣體排放統計。 

2015 年 9 月 13 日，取自 http://goo.gl/DtpfjI） 

 

３、階段性實施 

 
在參考各國的制度後，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提到，

減量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應降至 2005 年排放量 50％以下，

將進行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每一期將會對總量管制的額度及規

範產業進行調整並逐步建立從免費核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使此

交易制度能及時進行修正並順利實施。在階段性實施的情況下，能檢

討上期的缺失並於下期作出改善，可以因應當時經濟景氣等不同情況

下進而調整政策的走向，也希望藉階段性實施 讓產業逐漸適應碳交

易制度，以減少制度對產業衝擊。 

 

 

http://goo.gl/Dtpf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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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減碳效果  

 

  工業部門在臺灣的排碳量為最大宗，占總排放量的 49.0％，因此

工業部門首當其衝的要面對減碳責任。以臺塑為例，每年產生 6700 萬

噸的碳排放，假設今日的減碳目標為 1％，臺塑就需減少排放 67 萬噸

的二氧化 碳；同樣的，中鋼每年排出 2400 萬噸，減少 1％就能減少 24 

萬噸。臺灣的 大型工業廠商不止這兩家，如果經由政府審慎規範企業

投入碳交易市場，預計將能減少許多碳排放量。 

 

（四）衝擊與限制 

 
  政府制定出一減碳目標時，國內排放二氧化碳總量必定受到限制。

而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宗為工業，因此受到的影響較大，「二氧化碳

增加源於國內最終需求成長效果，顯示台灣持續的經濟成長對能源消

費與二氧化碳排放具關鍵性的影響。」（陳彥尹、吳榮華、黃韻勳，

2008。）從圖四中可看出，臺灣碳排放量與 GDP 幾乎無法脫勾，具有

相關性，因此在限制二氧化碳排量後，對臺灣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

仍是政府需要承擔的風險。 

 
圖四：臺灣 1990 年以來的 GDP 成長與二氧化碳排放成長 

（圖四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1）。能源知識庫。 

2015 年 9 月 13 日，取自 http://goo.gl/kd79V4） 

 
  以能源業為例，要減少排放量最直接的方式為發展核能，但在核能發 

展仍存有爭議時，發展核能取代火力發電的可行度較低，因此臺灣目前能 

源的供給仍須仰賴火力發電。然而燒煤產生一度的電力，就會增加一公斤 

的二氧化碳，雖然以天然氣發電排碳量較煤少，但天然氣發電的平均成本

近燃煤的四倍。單臺中電廠，一年燃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超過 3900 萬

噸，如何使電廠在溫室氣體交易中能透過自身減碳達到成效，是個需要關

注的課題。畢竟一企業所能購入之碳權有限，還是須經由自身減碳來達到

減碳目標，因此克服高減碳成本這個限制仍是臺灣需要去努力的。 

 

http://goo.gl/kd79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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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臺灣是否能順利推動低碳經濟也是個未知數，政府需要有足夠資

金補助企業購買低排碳設備如風力、太陽能發電等，這些設備耗費成本

高，如未有完善的補助計畫，企業將因負擔不起減碳的高成本，出走或

倒閉，此種情形是我們不樂見的；又或者是無力發展減碳設備因而被迫

減少生產量以免排出過多二氧化碳，生產量的下降將會影響此企業的生

存。因此政府訂定制度時，額度發放比例的拿捏，成為重要的關鍵，一

點失誤都有可能造成經濟的影響或者是無法達到預定的減碳目標。 

 

參●結論 

 

 
地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是世界各國必須共同面對

的挑戰，臺灣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一道世紀大

難題，或許「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即是答案之一。此制度的獨特性在於提供

經濟誘因使企業開始重視自身的排放量問題，並把主導權交給企業，讓他們

自行決定是否要購買碳權，或者增加在減碳技術、設施上的成本。 

 

臺灣或許能將溫室氣體交易制度視為緩和全球暖化的工具，將其立法後實

施，且從他國的實例中便可看出減量效果確實令人驚豔，但我們仍須思考，臺

灣的經濟結構是否適合實施此制度？是否真能達到預期減量的目標？實施制度

後可能造成的衝擊如 GDP 下降、高減碳成本企業外移、財政影響等問題，政府

是否有辦法應對？臺灣經濟活動耗能高，節約能源所付的初成本相對來說也會

較高，在負起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責任時也要考慮這項因素。因此，在訂定溫

室氣體交易制度時，必須做出非常審慎的估算，政府可以以國外成功的例子為

借鏡，制定出適用於臺灣的優良方案，並且每期檢討與修正，政府也要在碳交

易市場的管理上建立完好的配套措施，監察企業排放量、核發額度時也要仔細

應對；企業則須以邁向綠色經濟為目標，積極發展減碳技術及設備。 

 

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間的抉擇將持續困擾我們，而該如何在兩者間取得

平衡則考驗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溫室氣體交易制度」在於提醒世人，不要

因經濟活動而忽略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高耗能企業也開始需要考量外部效應，

將環境成本納入計算，降低自身排放量並調控碳權的買賣量。每個人也應從日

常生活落實環保的習慣，讓節能減碳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從生活中最小的地方

做起，再去展望溫室氣體交易制度等減碳政策的可行性，從小地方做起再去成

就大事業，為地球盡一份心力，使地球能永續發展，是大家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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